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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 New Measures for Registration of Incorporation and Change of 
Legal Entities to Prevent and Suppress Unlawful Nominee Business 
Practices and Mule Bank Account Activities 
泰国为防范和打击非法代持股份及“人头银行账户”而推出的企业法人设立与变更

登记新措施 
 
泰国商业发展厅 (简称 “DBD”）下属的中央合伙企业及公司登记办公室已发布四项命令及两项公告，

就合伙企业及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与变更登记所适用的规则、程序及所需的支持性文件作出新规定。该

等新规定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旨在防范和打击非法代持股份的经营行为以及“人头银行账户”

的相关活动。其主要内容如下： 
 
 
1. 2025 年 12 月 1 日第 2/2568 号命令：在以下登记情形（1）外国合伙人 / 股东持有的出资总额 

/ 注册资本低于 50% 的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或（2）无外国股东，但有一名有权签署对公司

具有约束力文件的外国董事的有限责任公司，则申请人必须提交每位泰国合伙人或泰国股东的银行

对账单，该等对账单应由银行出具，并涵盖自出资 / 缴纳股款之日起向前追溯三个月的期间（“银

行对账单”）。该等银行对账单必须显示与出资额或股本金额相对应的资金提取或转账，以及支付

日期。该命令废止并取代中央合伙企业及公司登记办公室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发布的第 205/2555 

号命令（佛历 2555 年）中关于银行确认函的相关要求。 

 
2. 2025 年 12 月 15 日第 3/2568 号命令：就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在办理设立或变更登记的情形

而言，如果其合伙人、股东或董事的姓名出现在反洗钱办公室的名单中（该等名单系由反网络诈骗

行动中心（简称“AOC”）通报予 DBD，名单上的人员被认为与上游犯罪有关联，或被认为是用于实

施上游犯罪的银行账户之开户人，有时亦称为“HR-03”），则要求（1）该等人员必须在 DBD 接受

登记申请之前亲自到场，向登记官报到以进行身份核验，并出示其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2）申请

人须提交该命令所规定的支持性文件，包括：（a）就设立登记而言，须提交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文

件，即：注册地址的使用同意函，以及有权使用注册地址办公场所的相关证明文件，展示原件并提

交复印件；还须提交由银行出具的银行对账单（就合伙企业而言，为相关合伙人的银行账户；就有

限责任公司而言，为相关股东用于缴纳股款的银行账户）；（b）就合伙企业新增合伙人而办理变更

登记的情形而言，须提交银行对账单（即新合伙人的银行对账单），或经修订的合伙协议的复印件

（在现有合伙人将其合伙权益 / 出资额转让新合伙人的情况下）。就有限责任公司任命新董事而变

更登记的情形而言，该命令仅要求新任董事亲自到场并进行身份核验（不要求提交银行对账单或注

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文件）。 

 
3. 2025 年 12 月 15 日第 4/2568 号命令：就设立登记或注册地址变更登记而言，登记官必须在每一

项登记申请中核实注册地址的详细信息，以确保其与民事登记记录一致。如登记官发现，申请中所

载明的注册地址与已登记的五家或五家以上的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地址相同，则登记官

应当通知申请人提交以下支持性文件，以用于登记其申请：（1）注册地址使用同意函；以及（2）

证明有权使用注册地址办公场所的证明文件复印。 

 
4. 2025 年 12 月 15 日第 5/2568 号命令：第 5/2568 号命令项下的要求与第 3/2568 号命令项下的

要求相类似，但其适用于国家福利持有人。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伙人、股东或董事如为国

家福利卡持有人，须亲自到场向 DBD 登记官报到。登记申请人须按照该命令的规定提交支持性文件，

包括：银行对账单，注册地址使用同意函，证明有权使用注册地址办公场所的相关文件，以及经修

订的合伙协议的复印件。 



LAWPLUSUPDATE      
28TH JANUARY 2026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document is general in nature and may not apply to any specific situation. Specific advice should be 
sought before taking any action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all LawPlus Ltd., LawPlus Myanmar 
Ltd., or any of their directors, partners and lawye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or indirect,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loss or damage that 
may results from the use of or the reliance upon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Copyright © 2026 LawPlus Ltd. 
  2/2 

5. 关于可见证合伙企业及公司登记文件签署之授权人员的公告（2025 年 12 月 15 日）：根据 《关

于设立合伙企业及公司登记办公室、登记官的任命以及合伙企业及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规则与程序的

部级条例》（佛历 2549 年〔公历 2006 年〕）（“部级条例”）第 6 条第（1）款（C）项的规定，

下列人员有权见证申请人的签名（即申请人可在其在场的情况下签署文件）： 

(1) 注册会计师； 

(2) 会计职业联合会成员或在该联合会登记注册的会计师； 

(3) 获得质量认证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负责人、执行合伙人或董事；以及 

(4) 依据商业安全法取得许可的商业安全执法人员。 

 
6. 关于合伙企业及公司登记中授权签名见证人之登记及身份核验标准与程序的公告（2025 年 12 月 

15 日）：第 5 号公告及前述部级条例中所列明的授权签名见证人，须通过 DBD Biz Regist（法人

实体线上登记）系统进行登记并更新其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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